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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5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未来经营发展的需

要，拟与江苏北斗水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南京市

浦口区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12 号江苏智慧城市地下空间产业园（又名“江北新区数

字经济产业园”）内 A7 幢整栋科研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总计 13,076.69 平方米（具

体以房屋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房屋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交易总价款为人

民币 19,755.2341 万元（含税价）。 

2、2021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购买房产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北斗水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90897325H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南京市浦口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12 号 

5、法定代表人：卢爱君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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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水联网的技术研发、环境监测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

成、软件开发、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及配套设备、

电线电缆、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的租赁与销售；电器、机电一体化产品销售；资

产监控存储设备和高清摄像机、云存储设备及相关软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企

业管理；投资管理；物业管理及咨询；工程项目管理；产业园区（含基础设施和

配套设施）整体开发、建设、经营；商业项目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办公

楼租赁；办公配套服务；会务会展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卢爱君 自然人 2,400 80% 

2 司厚华 自然人 600 20% 

10、与公司关系：江苏北斗水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董监高、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情况：交易对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南京市浦口区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12 号江苏智慧城市地下空间

产业园（又名“江北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内 A7 幢整栋科研办公用房； 

2、房屋用途：科研办公； 

3、建筑面积：合计 13,076.69 平方米（具体以房屋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房

屋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 

4、交易价格：19,755.2341 万元； 

5、定价依据：本次交易定价以南京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为参考，由交易双方

协商后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卖人：江苏北斗水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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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1、第一条 房屋基本情况 

买受人自愿购买出卖人开发的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12 号江

苏智慧城市地下空间产业园（又名“江北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内 A7 幢整栋科

研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13,076.69 平方米（具体以房屋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房

屋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用途为科研办公。 

2、第二条 计价方式与价款 

经出卖人与买受人协商一致，该房屋总成交价格（含增值税）为（大写）：

壹亿玖仟柒佰伍拾伍万贰仟叁佰肆拾壹元整（197,552,341 元），币种为人民币。 

3、第三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 

（1）买受人应当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的首期购房款为该房屋

全部购房款的 30%；银行贷款发放后支付该房屋全部购房款的 40%；取得该房

屋全部权属证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房屋全部购房款的实际尾款。 

4、第四条 房屋交付 

出卖人应当于买受人付清首期购房款当日，向买受人发出书面交付通知，并

于 5 日内将该房屋全部交付买受人。 

5、第五条 产权转移登记 

（1）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于出卖人收到买受人支付的该房屋首期购房款之

日起三年之内办理完成（办理完成以南京市江北新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向买受人颁

发其所购该房屋之不动产产权证书为准）。 

（2）为保证本次交易实施及完成产权转移登记，出卖人控股股东卢爱君同

意，为本协议项下出卖人义务向买受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购置房产所在的江北新区属于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

根据《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力争

通过 3-5 年的改革探索，建成投资贸易便利、服务体系健全、金融创新功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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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全域联动效应明显的中国自贸试验区新标杆。同

时，2020 年 9 月江苏海事局与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联合出台《中国（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关于支持航运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 20 条实

质性举措，聚焦产业、人才、资金、科技、服务等内容，全方位助力打造航运物

流“自贸区样板”。 

因此，本次在江北新区购置办公房产，符合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的

场地使用需求，有利于公司后续充分利用自贸区的各项制度、政策和营商环境优

势，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多金融创新资源的支持，有利于公司强化对物流产业链信

息的敏感度从而更好的开拓业务资源，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吸引和引进人才，有利

于公司航运业务获取更为优质的服务配套，从而为公司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保驾

护航。 

本次交易标的的定价是交易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房屋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7 日 


